
第 1 條

第 2 條

第 3 條

所有條文

法規名稱： 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 EN

公布日期： 民國 113 年 01 月 03 日

法規類別： 行政 ＞ 衛生福利部 ＞ 國民健康目

第 一 章 總則

列印時間：114/05/22 11:06

為建構健康飲食支持環境，提升人民營養及健康飲

食知能，增進人民健康，特制定本法。

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
一、營養：指人體利用食物中所含之營養成分，進

行新陳代謝、調節生理機能及生長發育過程之一

種生理狀態。

二、營養成分：指食物中可作為人體新陳代謝所需

熱量、促進生長發育及調節生理機能之營養素，

包括醣類、脂質、蛋白質、維生素、礦物質及其

他微量元素。

三、營養不良：指不健康飲食所造成人體中之營養

素缺乏、過多或不均衡，致體重過輕或過重、肥

胖、慢性病或其他健康問題之狀態。

四、健康飲食：指足以提供個人適當熱量及均衡營

養，且以新鮮、在地、多樣化之食材為原則之飲

食。

五、營養及飲食調查：指以各種調查方法蒐集、分

析人民飲食變遷、營養狀況及其他相關資料，作

為訂定人民營養需求基準及相關政策之依據。

六、營養及飲食建議攝取基準：指依據營養調查或

相關研究、國家健康政策、人民飲食習慣、性

別、年齡、體重及其他相關因素，以科學實證方

法所定一般人民飲食及營養素攝取量之基準。

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；在直轄

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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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條

第 5 條

第 6 條

第 7 條

第 8 條

第 二 章 確保健康飲食

本法所定事項，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，

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。

2

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列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事項：

一、政策與方案之規劃、訂定及宣導。

二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執行之督導及協

調。

三、獎助及輔導之規劃。

四、人員訓練之規劃及推動。

五、國際交流合作。

六、其他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事項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掌理轄內下列營養及健

康飲食促進事項：

一、實施方案、計畫之規劃、訂定及執行。

二、獎助與輔導計畫之訂定及執行。

三、人員訓練之訂定及執行。

四、教育宣導、轉介服務與資源網絡聯結之規劃及

提供。

五、其他應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之事

項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指定營養相關專業單

位或人員，於社區協助辦理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之

相關工作。

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民間團體、專家學者、食品業

者及農產業者代表召開營養諮詢會，諮詢營養與健

康飲食促進政策、調查、研究及其他有關事項；其

中任一性別委員之人數，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一。

1

中央主管機關應採行適當公民參與機制廣詢意見，

納入營養諮詢會議討論。

2

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逐年編列預算，

辦理有關營養及健康飲食之促進及衛教宣導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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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 條

第 10 條

第 11 條

第 12 條

第 13 條

第 14 條

第 三 章 健康飲食支持環境

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及發布營養調查、研究及

建置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，並得委託有關機關

（構）、學校或營養健康相關專業團體為之。

中央主管機關應分別依性別、年齡、懷孕及生產

等，擬訂人民營養及飲食建議攝取基準，經諮詢營

養諮詢會後公告之。

1

前項基準，至少每五年檢討修正一次。2

中央主管機關應依第一項之基準，並考量人民宗教

信仰、區域及文化之差異，提出飲食建議。

3

政府機關（構）於訂定社會救助相關計畫及辦理補

助時，應將計畫及補助對象之營養問題納入考量，

改善營養不良所致之體重過輕、過重、肥胖、慢性

病或其他健康問題及提升健康飲食獲取之可近性。

1

政府機關（構）應鼓勵辦理實物給付之法人、團體

或民間機構，於募集、運用實物給付物資或辦理其

他救助計畫時，將受贈對象之營養問題納入考量。

2

政府機關（構）得考量偏遠、原住民族地區及離島

地區之需要，訂定營養改善計畫或飲食供應之補助

計畫。

3

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九條之營養調查、研究結果，發

現人民缺乏特定營養素而有營養不良之虞時，得提

出營養強化建議，鼓勵食品業者於食品中添加特定

營養成分。

1

食品業者依前項建議於食品中添加特定營養成分，

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。

2

政府機關（構）於輔導食品業者開發、產製食品及

製備飲食時，應納入營養之考量，生產以在地農產

品為主原料之食品及有益於人民之健康飲食。

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推行並鼓

勵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納入下列人員之在職訓練或

繼續教育課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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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5 條

第 16 條

第 17 條

第 18 條

第 19 條

第 20 條

第 四 章 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

一、從事相關工作之醫事人員。

二、公共衛生師。

三、長期照顧服務人員。

四、托育人員、早期療育教保人員及早期療育助理

教保人員。

五、教保服務人員及課後照顧服務人員。

六、食品業者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人員。

七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人員。

政府機關（構）、行政法人、公立各級學校與幼兒

園、軍隊、公營事業機構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，

辦理之活動或會議、採購禮品或其他物品及製作宣

導品，應納入健康飲食之考量。

主管機關得獎勵政府機關（構）、醫療機構、護理

機構、社會福利機構、長期照顧服務機構、學校、

幼兒園、托育機構、軍隊、法人及團體，建構健康

飲食環境。

1

前項獎勵之對象、條件、方式、申請程序、審查及

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2

父母、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，應

提供符合兒童及少年營養需求之飲食。

幼兒園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供售飲品及點心，應依

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、學校衛生法及其相關法令之供

售原則或範圍辦理。

政府機關（構）、行政法人、公立各級學校與幼兒

園、軍隊、公營事業機構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，

應鼓勵員工接受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。

主管機關與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鼓勵政府機關

（構）、醫療機構、護理機構、社會福利機構、長

期照顧服務機構、學校、幼兒園、托育機構、軍

隊、法人及團體，對其員工辦理營養及健康飲食教

育，並得開放人民參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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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1 條

第 22 條

第 23 條

第 24 條

第 25 條

第 26 條

第 五 章 罰則

第 六 章 附則

資料來源：全國法規資料庫

主管機關應鼓勵醫療機構、護理機構、社會福利機

構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，對其服務對象及其家屬、

社區居民，進行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。

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營養及

健康飲食教育，列入下列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

幼兒園、民間機構或法人之輔導項目：

一、從事相關工作之醫事機構。

二、社會福利機構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。

三、托育機構、早期療育機構、安置及教養機構、

矯正機關與其他依法設立之收容、安置及就養機

構或場所。

四、各級學校及幼兒園。

任何人不得利用廣告或其他方法，傳播不實之營養

及健康飲食消息。

1

前項所稱利用廣告或其他方法傳播，指利用電視、

廣播、影片、幻燈片、報紙、雜誌、傳單、海報、

招牌、牌坊、電腦、電話傳真、電子視訊、電子語

音、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，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

宣傳內容者。

2

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，傳播不實之營養或健康飲食

消息，有影響人民健康之虞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處新臺

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至

改正為止。

本法施行細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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